附录 1b
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使用投资项目的

详细提纲

 (项目名称)

(主管机关名称)

(项目推荐单位名称)
1. 项目基本信息 :

1. 项目行业编号8: ……………..     

2. 援助者名称:

3. 批准援助资金的机关:

a) 地址:…………      b) 电话号码/Fax:……………

4. 主管机关:

a) 地址:…………      b) 电话号码/Fax:……………

5. 项目推荐单位:

a) 地址:…………  b) 电话号码/Fax:……………

6. 项目的预计业主:

地址:…………  b) 电话号码/Fax:……………
7. 项目执行地点

8. 项目总金额: …………..USD

其中:

a) 不返还的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 …………….元整, 相当于……………. USD

（根据项目制定时间点的越南国家银行公布的兑换率）

b) 配套资金:

- 现金: …………...VND 相当于…………….. USD

- 财产: 相当于 …………...VND相当于…………….. USD

项目业主代表人签名和盖章            年   月  日

赞助方代表人签名和盖章            年   月  日

	
	


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使用投资项目的详细提纲

1. 项目背景和项目的必要性

1. 描述关收益单位关于项目内容的发展计划，以及本项目在这发展规划中的必要性和作用

2. 概述视同不同资金来源的其他正在执行或已经执行的项目， 以协助解决项目推荐单位遇到的困难

3. 概述推荐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

4. 标明推荐项目的直接受益者

2. 推荐赞助者的基础

1. 项目目标与赞助者的政策和优先定向的符合性

2. 分析选择赞助者的理由和赞助者的优势（关于工艺技术、管理经验、直属赞助领域的政策咨询）

3. 标明赞助者的规定和约束条件（若有）以及月南方可以满足这些条件的能力

3.  项目目标

1.短期目标

2.长期目标

4.项目的主要结果

确定项目的最终结果和测量这些结果的指数

5. 项目主要活动、项目成分和项目资源的分配

根据项目的每个预计结果描述项目主要活动、项目成分和其中标明每个小项目的成分的结果）和项目资源分配

6. 国内对项目的财政机制

1. 对于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

e) 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元整，相当于。。。。。USD

2. 对于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越南盾

其中：财产：相当于。。。越南盾   

现金：。。。。越南盾


配套资金的筹集方式如下：

f) 中央放款的资金:…越南盾，总配套资金的。。。%

g) 其他资金（若有）：。。。越南盾，总配套资金的。。。%

7. 项目执行组管理组织

1.项目执行管理组织方式

2.工作机制、各单位之间关系的概述：主管机关、项目业主、项目管理委员会、各承包商和其他参与方配合执行和管理项目

3.被交代执行项目的项目业主的组织能力和执行管理能力， 包括财政能力

8.执行项目的建筑方式和工艺技术

9.分析项目可行性（关于经济、财政、技术、执行组织能力）

10.分析项目效果
1. 评估对执行单位的直接效果

2.评估经济、社会、环境对行业、领域和当地的影响

3.评估项目结束后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文件可以附加一下附录：

建筑法规定的档案（若是工程建筑项目））

为项目提供的装设备名单

项目的逻辑性框架

目主要职位的工作安排和咨询服务

关于项目财政的各种表格，含综合表和详细表

照片插图

地图

其他有关资料

3.接受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使用项目

a) 执行程序

-第一步骤：主管单位交代一个单位或组织作为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主人

-第二步骤：主管机关签发关于成立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准备委员会的决定书（若必要）

-第三步骤：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主人配合赞助方组织制定项目的文件

-第四步骤：主管机关执行送审关于接受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手续（向全责机关发送文件让其审定和批准）

b) 执行方式：

-直接在行政机关执行

-通过邮政系统

c) 档案成分：

-以下单位的送审文件：

+ 批准此援助资金的机关（对于属于政府总理的批准权限）

+ 主管机关（或援助资金的主人如果主管机关直接管理）（对于属于批准援助资金的机关的批准权限）

- 赞助方的文件要跟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内容相同，以及跟确保考虑此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文件相同

-该方案文件草案（越南文和外文）以及具体的外国非政府援助协议书草稿（若被要求签名以代替本方案、项目的）

- 援助方的活动登记证书和/或其法人资格的合法证明单据副本。全部副本需要领事合法化以确保文件的合法性

d)档案数量：

-08份文件， 其中至少一份原件（对于属于政府总理的批准权限的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

-对于属于批准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机关的批准权限：批准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机关自行决定档案数量

đ) 解决期限：

自从收到合法档案后20天内进行审定
e) 执行机关：

-有决定权的机关：政府总理（对于属于政府总理的批准权限的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基于93/2009/NĐ-CP号议定规定的批准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机关

- 机关或授权人（如有）

-直接执行行政手续的机关

+ 中央直辖市省市的投资计划厅（对于属于中央直辖省市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批准权限的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

+ 关于管理和使用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负责单位（对于93/2009/NĐ-CP号议定规定的属于其他机关和组织的批准权限的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

f) 执行行政手续的对象

是组织（基于政府于22/10/2009颁发的93/2009/NĐ-CP号议定并附加关于管理和使用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条例的规定）

h) 行政手续执行结果

关于接受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全责机关的批准文件

i) 手续费（若有以及关于规定手续费的文件）：没有’

k) 样表、单子的名称（附件）

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使用技术支持项目的文件内容

l) 手续执行要求和条件（若有）

没有

m) 行政手续的法律基础

政府于22/10/2009颁发关于管理和使用国外非政府援助资金的调理的93/2009/NĐ-CP号议定

投资计划部于30/3/2010颁发关于指导执行政府于22/10/2009颁发的93/2009/NĐ-CP号议定的07/2010/TT-BKH号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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